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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招商之合約範本及編擬要點

一、都市更新開發主要三模式：

權利變換

設定地上權

標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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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招商通用範本-申請須知（草案）

申請須知之要項：

計畫說明

基地、地號、面積等

法規依據

都市更新條例第9條等

招商文件之修正或補充

經主辦機關公佈之有關招商文件內容之解釋、補充、修

訂，視為本招商文件之一部份，對所有廠商均具有拘束

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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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資格條件及應驗證之文件

設立或登記證明

納稅證明、信用證明、無退票證明

其他資格證明文件：例如：開發能力、財務能力

申請保證金

保證金之繳納及退還

申請文件提出之方式

開標作業

評選作業

簽約及履約保證金之繳納

爭議處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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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文件一覽表

能力資格證明文件8

開發權利金承諾書11

(1) 對全案瞭解及掌握概況
(2) 土地使用與建築計畫
(3) 權利變換計畫與相關權利協商分配規劃
(4) 承諾事項及需政府配合事項
(5) 財務計畫
(6) 其他有關本更新案實施事項
(7) 公司及相關人員經歷說明

更新事業計畫建議書10

內容說明文件名稱項目

我國駐外單位認證文件，例如：有關由外國公司或由外國政府或機構核發或簽署之法人資格證明、
財務能力證明、開發能力證明等文書。

9

技術合作協議書7

共同申請協議書6

代理人委任書5

法人資格證明文件4

申請保證金繳納憑證3

申請切結書2

申請書1

文件名稱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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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作業之重點說明

依據 (草案)

資格規格標之審查

價格標之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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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契約範本- 都市更新事業實施契約書（草案）

都市更新事業實施契約書之通用要項：

其他違約罰則

契約之解除與終止管理與監督

保固及保固保證金履約保證金

稅費負擔產權登記

完工期限施工

保險設計、監造及請領建造執照

權益分配費用支付

開發方式委託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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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模式之重點說明

權利變換

重點提示項目

實施者未能接受主管機關審核之都
市更新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者，為
一解約事由

契約之解除與終止

經權利變換之土地及建物，依都更
條例第43條辦理產權登記

依據權利變換計畫權益分配

行政作業費
納入共同負擔之費用費用支付

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送○○都市
更新審議委員會審議之時間
擬具權利變換計畫送○○都市更新
審議委員會審議之時間

開發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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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地上權

重點提示項目

都市更新實施契約書解除或終止後
，地上權契約亦隨同解除及終止

契約之解除與終止

依約定無償移轉於機關或其指定者產權登記

實施者應以機關名義完成建物之興
建並完成登記
於都市更新實施契約期滿，土地之
返還及地上權之塗銷

權益分配

行政作業費費用支付

應簽訂土地買賣契約，其並以都市
更新事業計畫經核准公告生效日為
生效時點

開發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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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售

重點提示項目

都市更新實施契約書解除或終止後

，土地買賣契約亦隨同解除及終止
契約之解除與終止

行政作業費費用支付

應簽訂土地買賣契約，其並以都市
更新事業計畫經核准公告生效日為
生效時點

開發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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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契約範本-設定地上權契約（草案）

重點提示項目

放棄優先承買權

無償移轉登記予機關地上權期滿或終止後建物產
權持分方式

本契約於都市更新實施契約所訂之期間
屆滿或提前終止時亦應同時屆滿或終止
地上權塗銷登記及返還

屆滿或終止

其所有權登記除開發辦理原則、招商文
件另有規定或雙方另有約定外，應登記
為實施者（乙方）所有

建物所有權登記

未經同意，不得就地上權為轉讓、分租
或為擔保物權之設定地上權之讓與及負擔設定

於契約期滿，無償除去地上物實施者（乙方）之義務
土地及地上物用途

開發權利金
經營權利金權利金

地租
為設定地上權生效日起50年地上權之存續期間

設定地上權土地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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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契約範本-標售之土地買賣契約（草案）

重點提示項目

其他

違反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為一項解約
事由

契約終止

實施者之義務

機關義務

產權登記

土地價款

本契約為甲方依據都市更新實施契
約擬定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送主管
機關審核通過並公告之日起生效

生效日

土地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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都市更新招商計畫要項說明書（草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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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招商文件常見錯誤

招標文件過簡，例如：未載明終止或解除契約條件

不當限制競爭，例如：限廠商代表於開標當時必須
攜帶與投標文件所用相同之印鑑，否則無權出席

過當之資格，例如：乙等營造業承攬限額內之工程
卻限甲等營造業方可投標

限非屬法規規定之團體之會員方可投標，例如：某
協會之會員

投標當時即必須擁有指定之設備

抄襲特定廠商之規格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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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簡報結束！

敬請指教!


